
教會真理（二）教會的樣式
經文：太17章

一．教會的品格(17:1)

1.盼望—彼得。

2.信心—雅各。

3.愛心—約翰。

二．教會的樣式(17:1-2)

1.是心靈的。暗暗地上了高山。變了形像，實為顯明形像。

2.是光明的。是光明的生命如光照耀。

3.是聖潔的。潔白。

三．教會的職事

1.祭司—禱告者。摩西，有屬靈的智慧，叫人認識神和自己。

2.先知—傳道者(17:9-13)。火熱的。以利亞有屬靈的能力叫人悔改。

3.行神蹟(17:14-21)。即替神行事者，即用信心與神同行。

四．教會的本體

永遠不變而存在的耶穌，不見一人只見耶穌。彼得在這裏替主出主意

(17:4)，叫主受虧損。

1.主在教會中為首。凡事必須求主的旨意。

2.主在門徒身上為首。叫人只見主不見人。

3.主在萬有上為首。故祂不必納稅，但為人的緣故仍繳納(17:24-27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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